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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目标和安排

港澳台项目是由内地与香港、澳门，大陆与台湾地区相

关部门根据协议实施的合作项目。

为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，推进内地与澳

门科技合作，促进内地与澳门科技创新资源互联互通，推动

协同攻关、解决共同关注的科技问题，提升创新能力协同发

展，实现经济社会共同繁荣，2026年度设立内地与澳门联合

资助研发项目。

二、领域和方向

本批次指南将设立 1 个指南方向，拟支持项目数 15 个

左右，国拨经费总概算 3000万元人民币。项目不下设课题。

具体指南方向及要求如下。

1.1 内地与澳门联合资助研发项目

合作协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澳门科学技

术发展基金关于开展联合资助两地合作研发项目的协议》。

领域方向：信息与通信科技、生命科学与医药。

拟支持项目数：15个左右。

共拟支持经费：3000万元人民币。

考核指标：预期成果中须具有专利、技术标准、原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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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机、配方等科技合作产出；项目实施后形成一定的经济和

社会效益。优先支持研究视野新、内容创新、学科交叉、具

有转移转化前景的合作项目。

其他要求：

（1）每个项目实施期为 2～3年（双方项目申报书应填

写一致）。科技部与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各自发布征集通

知，双方合作单位应分别向各自征集部门提交项目申请，单

方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无效。

（2）双方项目申报书的项目名称、合作单位、项目负

责人和项目执行年限等信息必须一致。双方项目负责人应就

该项目有一定的合作基础，于申报书中提供近 5年内联合发

表论文、申请专利、申报项目等合作关系佐证材料。合作计

划中应明确交流互访、联合研究方案等内容。

（3）鼓励企业牵头申报或与科研单位联合申报。内地

和澳门双方合作单位中应至少一方有企业参与并提供配套

经费。如内地企业参与申报，则企业应提供不低于项目国拨

经费 10%的配套经费；如内地企业牵头申报，则企业配套经

费与国拨经费比例应不低于 1:1。内地方提供的配套经费用

于内地研发。澳门方提供的配套经费用于澳门研发，具体要

求参见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发布的征集通知。

（4）合作双方已经签署合作协议或意向书，其中必须

包括知识产权专门条款。

（5）澳门科研单位在内地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分支机构，

不得与澳门创办单位牵头合作申报本批次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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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项目应实现相关领域的研究合作和相关技术的开

发合作；研发团队架构清晰、具有完成项目的能力；牵头和

各个参与单位分工明确，有实质性研发合作；经费预算合理。

三、其他说明

项目经费预算应符合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》

（财教〔2025〕2号）等管理规定。项目涉及科技合作的技

术引进、国际知识产权（包括背景知识产权）利用、在境外

开展应用示范（验证、实验）、设备调试、维护、升级改造

等工作，或参与国际组织合作研究缴纳会费、组织国际会议

等，可向境外合作方支付经费，并列入项目预算的“业务费”

中，在预算申报时作出说明。在境外开展的合作项目，可将

专项资金购置或试制的仪器设备等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

的前提下置于境外使用。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根据合作需要，

研究人员出国（境）及国（境）外专家学者来华的费用可通

过业务费中的会议/差旅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列支，聘请海外

专家来华进行合作研发、技术培训、业务指导、讲学等劳务

性费用可通过劳务费列支。


